
根据社区矫正法的规定， 我国社区矫正

的对象是四类人， 即被判处管制的、 被宣告

缓刑的、 被裁定假释的和被决定暂予监外执

行的罪犯。 这四类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即

都属于在社区服刑的罪犯， 人身自由都受到

一定程度的限制， 属于 “社区服刑人员”；

都属于社区矫正的对象， 对他们的监督管

理、 教育帮扶等活动， 统一适用社区矫正法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但这四类人员的来源各不相同， 甚至可

以说差别很大。 来源不同的社区服刑人员各

自有其不同的特点， 关注这些不同的特点，

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和教

育帮扶， 从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 促进社区

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 预防和减少犯罪。

假释作为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部分刑期的替代措施

现代刑罚理论一般认为， 基于公平、 公

正和犯罪一般预防的考虑， 量刑时要做到罪

刑相适应。 基于人道、 有效和犯罪特殊预防

的考虑， 在量刑与行刑过程中要尽量去除多

余的刑罚， 以努力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和轻缓

化。 理想的量刑与行刑应当是一般预防与特

殊预防的有机结合， 公平、 公正与人道、 有

效的有机结合。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相关规

定体现了上述的原则与精神， 其中主要方法

之一就是各种刑罚替代措施的运用。 其中死

缓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 假释是有期

徒刑和无期徒刑的替代措施， 缓刑是短期自

由刑的替代措施。

我国刑法第 81 条规定， 被判处有期徒

刑的犯罪分子， 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

上，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实际执行

十三年以上， 如果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

改造， 确有悔改表现，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的， 可以假释。 假释当中的 “假” 字， 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真假的 “假”， 而是 “附条件”

的意思。 就是说， 罪犯虽然从监狱释放了，

但是刑期还没有满， 不能一放了之， 还要在

社区继续服刑， 接受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

直到刑期届满为止； 假释期间如果违反相关规

定或重新犯罪， 还要回到监狱继续服完原来剩

余的刑期。

在这一点上， 我国刑法中的减刑与假释有

很大区别： 第一， 减去的刑期就是彻底地减去

了， 并没有其他措施加以替代； 第二， 也不会

由于出现法定的事由， 导致减去的刑期重新恢

复而执行原判刑罚。 因此， 我国刑法中的减刑

具有赦免性质。 假释不具有这些特征， 假释不

是赦免， 而是典型的监禁刑替代措施， 因此，

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和假释制度具有各自不

同价值、 结构、 功能， 各有其自身的优势。

缓刑作为短期自由刑全部刑期

的替代措施

我国刑法第 72 条规定， 对于被判处拘役、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符合一定条件

的， 可以宣告缓刑， 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

人、 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应当

宣告缓刑。 缓刑当中的 “缓” 字是” 暂缓” 的

意思， “缓刑” 顾名思义就是暂缓原来监禁刑

的执行， 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缓刑” 本身

并非简单的 “暂缓原判刑罚的执行”， 而是有

着比字面意思更为丰富的内涵， 属于短期自由

刑的主要替代措施之一。

缓刑和假释是两种典型的监禁刑替代措

施， 但适用对象和条件有差别。 假释主要作为

长期监禁刑替代措施， 但不能完全替代， 罪犯

需要在监狱中服刑一段时间。 缓刑作为短期监

禁刑替代措施， 可以完全替代监禁刑， 法院在

量刑时可以直接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罪犯无需

在监狱中服刑一段时间。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

区， 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包括缓刑和假释这两

种人， 有些国外文献据此称缓刑和假释为 “社

区矫正之王”。

对缓刑期间缓刑犯的监督管理， 是否属于

刑罚执行？ 有人认为， 我国刑法规定， 缓刑考

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 这就说明原判刑罚

没有被执行过。 既然原判刑罚没有被执行过，

就说明缓刑犯不属于社区服刑人员。 缓刑期间

对缓刑犯的监督管理， 也不属于刑罚执行活

动。 我认为， 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既有法律依

据 ， 又很有逻辑性 ， 但遗漏了关键的节点 。

“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 正确解释

应当是， 缓刑考验期满， 缓刑犯经受住了考

验， 原来判处 “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

监禁性刑罚就不再执行了。 但是作为监禁刑替

代措施的缓刑， 却已经执行， 且执行完毕， 而

非 “不再执行”。 对缓刑犯的监督管理， 也属

于对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或裁定的执行活

动， 是刑罚执行范畴， 只不过是对 “缓刑” 这

一非监禁性刑罚裁决的执行， 而不是对 “拘役

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种监禁性刑罚裁决的

执行。 上述理解之所以出现错误， 关键在于未

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暂予监外执行没有规定

在刑法典中？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65 条规定， 对被判处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一） 有严重疾病需要

保外就医的；（二）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

的妇女；（三） 生活不能自理， 适用暂予监外执

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

犯， 有前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 可以暂予监外

执行。 对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

犯， 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 不得保外就医。 对

罪犯确有严重疾病， 必须保外就医的， 由省级

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

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设立原因主要是

基于人道主义。 其一， 有严重疾病的犯人保外

到社会上一般医院就医， 可供选择的空间会更

大， 还便于家人和社区照顾， 更有利于犯人疾

病的治疗和健康恢复。 其二， 怀孕或者正在哺

乳自己婴儿的女犯暂予监外执行， 不仅对这类

女犯而言更为人道， 也有利于婴儿的健康成

长。 其三， 生活不能自理的犯人暂予监外执

行， 由家人和社区专门照顾更为方便， 一般来

说条件也会更好。

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

度， 没有如缓刑、 减刑、 假释一样规定在刑法

典中， 而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 主要原因就

在于， 该制度的设立与适用不是基于实体刑罚

理由而给予犯人的刑事奖励， 而主要是基于刑

罚执行中的人道主义， 但要受到刑罚适用公平

公正与刑罚适用效果的反向节制， 而不是无底

线的。 因此， 刑事诉讼法规定， 对适用保外就

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 或者自伤自残的

罪犯， 不得保外就医。 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

监外执行的， 必须不致危害社会。 暂予监外执

行一般只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

犯， 对无期徒刑罪犯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 我

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 不仅

对具体适用该制度的犯人有利， 也有助于缓解

狱政管理的压力， 从总体上改善监狱的监管环

境和犯人服刑条件。

管制为什么总是以同一张面孔

出现？

管制， 是指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 但限制

其一定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 我国刑法第 38

条规定， 管制的期限， 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

下。 判处管制， 可以根据犯罪情况， 同时禁止

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 进入特定

区域、 场所， 接触特定的人。 对判处管制的犯

罪分子，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违反禁止令的，

由公安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 的规定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管制在身份和定性上与其他

三类社区刑罚有显著的区别。 假释是在刑罚执

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自由刑 （主要是长期自由

刑） 的替代措施， 缓刑是量刑过程中出现的短

期自由刑替代措施， 暂予监外执行通常在刑罚

执行过程中出现， 但也可以在刑罚裁量时由法

院直接决定。 只有管制， 在我国刑法中从刑罚

种类， 到刑法裁量， 再到刑罚执行， 都是以同

一张面孔出现。 这是由于管制作为刑罚种类本

身就属于限制自由刑， 本身已经很轻缓了。 因

此在我国刑法中， 管制作为一个刑种， 在量刑

和行刑过程中没有相应的替代措施的规定， 并

最终在社区矫正法中， 以不变的姿态与其他三

类来源更为丰富多彩的社区刑罚相会。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监狱工作协会副会长，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

罪研究会副会长）

□ 假释意味着罪犯虽然从监狱释放， 但刑期还没满， 还要在社区继续服刑， 接受监督管

理和教育帮扶， 直到刑期届满为止； 假释期间如果违反相关规定或者重新犯罪， 还要

回到监狱继续服完原来剩余的刑期。

□ 缓刑和假释是两种典型的监禁刑替代措施， 但适用对象和条件有差别。 作为监禁刑替

代措施， 缓刑的监督管理， 也属于对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或裁定的执行活动， 是

刑罚执行范畴。

□ 管制， 是指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 但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 在我国刑法中，

从刑罚种类， 到刑法裁量， 再到刑罚执行， 管制都是以同一张面孔出现， 并最终在社

区矫正法中， 以不变的姿态与其他三类来源更为丰富多彩的社区刑罚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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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道路交通法》修正案

允许自动配送机器人上路

日本 《道路交通法》 修正案于 4

月 1 日正式生效，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允许使用 L4 级自动驾驶系

统。 L4 级自动驾驶是指， 在特定条

件下完全自动驾驶， 在紧急情况下具

有安全自动停止的功能。 在老龄化程

度较高、 人口较稀少的区域， L4 级

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应用于公共交通的

特定路线， 未来还可以应用于高速公

路的私家车和卡车。

自动驾驶系统运营人应当向日本

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提交申请， 委员

会需审查驾驶系统是否符合标准、 是

否明显影响交通、 是否以运输人或物

为目的、 运营人是否具有资质、 自动

驾驶系统是否有助于提高居民出行便

利等因素。

自动驾驶系统运营人实施者违反

道路交通法令的， 公安委员会有权撤

销或暂停其运营许可。

二是允许自动配送机器人上路。

自动配送机器人是指由人类远程监控

驾驶， 可自动行驶的远程操作型小型

车。 自动配送机器人的长度、 宽度和

高度应当分别小于 120 厘米 、 70 厘

米 、 120 厘米 ， 时速低于 6 公里/每

小时。

机器人可以在人行道上行驶， 应

遵守与行人相同的交通规则。 机器人

的运营者应当向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

提出申请， 并安装按钮式紧急停止装

置。

（日语编译： 王旭华）

俄罗斯《住房法修正案》

确立“最后住户”驱逐机制

6 月 24 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

署了 《住房法修正案》， 针对拒不配

合政府住宅开发区计划的 “最后住

户”， 法案规定了 “驱逐机制”。 法案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规范开发流程。 《住房法》

第 46 条规定， 一幢公寓楼内代表投

票权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有权表决

同意该楼栋是否加入政府住宅开发区

计划。 公寓楼经表决后加入开发区计

划的， 业主应当与开发区计划负责部

门签订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

如果有住户超过法定期间拒绝签

订的 ， 负责部门有权向法院起诉该

“最后住户”， 请求法院判令住户签订

协议并腾空房屋。 如果 “最后住户”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 ， 将被强制驱

逐。

二是规定开发补偿。 加入住宅开

发区计划并转让房屋的业主， 有权申

请住宅补偿、 货币补偿。 货币补偿包

括住宅本身和公寓楼内共有财产的市

场价格， 以及业主的其他损失。

如果业主已申请住宅补偿， 应在

货币补偿中扣除住宅补偿的评估价

格 。 如果业主转让的房屋是唯一住

房， 其有权在获得货币补偿后继续保

留房屋使用权， 最长不超过 6 个月。

（俄语编译： 陈颖）

【编者按】

今年 7 月， 《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颁布实

施已满三年， 我们邀请中国

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王平

教授对司法实践中四类社区

矫正对象的不同来源及各自

特点作指引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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